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課程規劃一覽表
106.12.26教研所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 課程架構
本所的課程架構規劃理念，係奠基於分為課程與教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方法與工具及共同專業四大類課程。課程規劃包含：
一、共同必修7學分

二、論文指導：6學分
三、選修課程至少為23學分：共同專業、研究方法與工具、課程與教學領域、及教育心理與輔導領域之課程，各須修得一門課程。
四、畢業總學分數：36學分，並通過論文口試始得畢業。
靜宜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取得畢業資格說明表--10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修    別
	科    目[學分]
	說    明

	必修課程
	教育研究法[3]

教育學專題討論(一)[1]

獨立研究(一)[1]
	教育學專題討論(二)[1]

獨立研究(二)[1]
	教育學專題討論(一) 、教育學專題討論 (二)每學期僅能修習一次，並須依順序修習。
獨立研究(一)及獨立研究(二)各1學分之課程，無須依順序修習。

	選修課程
	共同專業：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3]

教師專業發展專題研究[3]

班級經營專題研究[3]

教育人員專業倫理專題研究[3]
師資培育專題研究[3]

教育專業英文[3]

兒童與家庭專題研究[3]

品格教育專題研究[3]

服務學習專題研究[3]

多元文化與教育專題研究[3]

生命教育專題研究[3]

教育批判專題研究[3]

媒體素養教育專題研究[3]

環境教育專題研究[3]

兒童文學專題研究[3]

十二年國教專題研究[3]
	研究方法與工具：

教育統計學[3]

教育行動研究專題[3]

質性研究[3]

期刊研讀與論文寫作[3]

測驗與統計軟體應用[3]

期刊書報討論[3]

須由論文指導教授指定至少選修一門
	「共同專業」、「課程與教學領域」及「教育心理與輔導領域」每個領域至少必須修得一門課程

研究方法與工具領域課程必須經由論文指導教授指定修習至少一門課程，
本所研究生得經所長或指導教授同意後，至其它研究所碩士班修習三門相關學科。

	
	課程與教學領域：
當代重大課程議題專題研究[3]

教科書與課程材料專題研究[3]

學校經營與領導專題研究[3]

學校本位課程專題研究[3]

合作學習專題研究[3]

課程理論專題研究[3]

潛在課程專題研究[3]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3]

幼兒教育課程模式專題研究[3]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專題研究[3]

課程發展與設計專題研究[3]

課程改革專題研究[3]

課程評鑑專題研究[3]

課程與教學領導專題研究[3]
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3]

特殊教育重要議題專題研究[3]

特殊兒童課程與教學專題研究[3]

教學評量專題研究[3]

教學理論專題研究[3]

創意思考與教學專題研究[3]
	教育心理與輔導領域：

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3]

學習策略專題研究[3]

學校輔導工作專題研究[3]

教師心理衛生專題研究[3]

高危險群學生輔導專題研究[3]

正向心理學專題研究[3]

人際關係與溝通專題研究[3]

學習診斷與補救教學專題研究[3]

發展心理學專題研究[3]

親職教育專題研究[3]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3]

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專題研究[3]

融合教育專題研究[3]

兒童發展與輔導專題研究[3]
	

	畢業最低總學分：36學分(含碩士論文6學分)

	相關規定
	本所研究生應修畢畢業最低總學分，並須完成下列事項方能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1、 論文研究計畫審核
2、 參加2場教育相關學術研討會。
3、 參加2場本所研究生之論文研究計畫審核。
4、 參加2場本所研究生之學位論文考試。
5、 師生互動記錄表。
6、 協助辦理本所學術研討會
7、 須完成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研讀，並通過總測驗得分，始得申請學位(口試)考試。
8、 無教育基本理論基礎與背景之研究所新生，下列大學部課程至少補修兩門科目通過：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學原理。(自106學年度起實施)
請研究生修業期間參照下列要點及細則，詳見本所網頁：

1.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修業辦法
2.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準則

3.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論文研究計劃審核實施要點

4.教育研究所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與辦理實行細則


修訂後課程於：106學年度入學新生實施，105學年度(含)之前的學生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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